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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对法的一般理论的缘起及其在中国70
年来的发展进行梳理和考察。所谓“法的一般理

论”，亦称“一般法学说”“法理论”，指的是以基本法

律概念及其一般基础（功能、原则、结构、方法）为重

心的法理学研究。为避免泛泛而谈，本文将选择一

个基本法律概念，即“法律关系”，以其学说的变迁为

线索来透视法的一般理论在中国的继受与发展。本

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介绍法的一般理论研究在德

国的起源及其在英美和苏联的扩散（第一部分），接

着依次叙明苏联学说在 50年代至 60 年代初如何被

中国全面继受（第二部分）、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

中国学界的反思与突破（第三部分）、90年代末至今

的开放与创新（第四部分），然后对这一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的研究规律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第五部

分），最后予以小结。

一、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起源与扩散

（一）一般法学说在德国的起源

一般法学说作为法学研究的独立分支诞生于十

九世纪中后叶的德国。虽然这一阵营学者众多、具

体观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理论姿态在于试图发展

出一门位于法教义学与传统法哲学之间的法学学

科。这与当时科学观念的兴起以及法学的科学化思

潮是分不开的。

19世纪初，法尔克开始从学科意义上理解“一般

法学说”。随后，19世纪中叶的历史法学家在罗马法

中找到了法学科学化的基础，罗马法被用作确定对

于一切法而言必要的一般性结构、概念和原则的渊

源。萨维尼首先对法律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

出了关于法律关系的经典定义。耶林正式创造了对

法的概念-结构分析，从而转向了分析法学说。耶林

的学生默克尔发表于1874年的《论法哲学与“实在”

法律科学及其总论之间的关系》一文标志着作为独

立学科之一般法学说的创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

涌现了托恩的《法律规范与权利：一般法学说研究》

（1878年），贝格鲍姆的《法学与法哲学》（1892），索姆

罗的《法律基础学说》（1917 年），比尔林的《法学基本

概念批判》（1877/1883 年）以及《法律原则学说》

（1894-1917年），纳维亚斯基的《一般法学说》（1948
年）等经典作品。（起源于私法的）一般法学说最终与

一般国家学在集大成者凯尔森那里被合二为一。

（二）一般法学说在英美的扩散

从20世纪初开始，一般法学说吸引了法、意、西、

葡等国家的众多法理学家与民法学者的关注，他们

对德国的（尤其是萨维尼的）法律关系学说进行了继

承和批判，产生了丰富的著述。在英美学界，受科学

化、实证化的时代潮流的影响，同样诞生了诸如萨尔

蒙德的《法理学》（1902年）、格雷的《法律的性质与渊

源》（1909年）、霍费尔德的《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

法律概念》（1913、1917年）和考库雷克的《法律关系》

（1927年第2版）等经典著作。

欧陆和英美的一般法学说在学科属性上具有这

样几个特征：其一，它是一门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

科；其二，它是关于法和法律科学（法教义学）的总

论；其三，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本法律概念；其四，

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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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关于实在法的形式-结构研究（有别于关于法的

伦理研究的传统法哲学）；其五，它致力于法律知识

的一般化与体系化，也即科学化。它开启了法的一

般理论研究的分析传统。

（三）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同样涌现出了科尔库

诺夫的《法的一般理论》（1904年）等经典作品。十月

革命之后，法的一般理论迅速马克思主义化，并成为

法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主流。一是“法的一般理论”的

名称被“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所取代。相应地，

在论著中大大增加了关于国家理论的篇幅。二是

“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的基本内容被定位为国家与

法的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功能，尤其是国家/
法的历史类型学说成为重点。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

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18-1937
年），代表作为斯图契卡的《论法律的革命作用与国

家：法的一般理论》（1921年）和帕舒卡尼斯的《法的

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24年）；第二阶段（1938-
1950年代初），代表为维辛斯基法学；第三阶段（1950
年代中期至今）。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最明显

的特征，就在于以社会法理论取代了分析法理论的

传统。

二、法的一般理论的全面继受（50年代至60年
代初）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创

建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相

似，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第三阶段）被全面继受。

维辛斯基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1955年）、卡列

娃等人的《国家和法的理论》（1957年）等作品被翻译

过来。

整个 50年代中后期，法律关系学说都是苏联和

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法的

一般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理解得更

为透彻，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也更为娴熟。

（1）这一时期的学者更为全面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

义，得出了法律关系的两个特征，即社会性和法律

性。进而，法律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意志关系和思想

（社会）关系。（2）辩证唯物主义的被运用于法律关系

的内容方面，得出了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原理与权

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理。无法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

方法的领域（如法律关系的客体方面）则存在较大的

争议。

三、法的一般理论的反思与突破（80年代初至

90年代末）

从 1980年代开始，中国法理学界开始有意将法

理学与政治学相脱离，尝试使前者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逐步得

到法学界的认同。在结构上，至少从章节标题看已

经去掉了关于国家的部分。

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的整体框架依

然是苏式的，从内容上看也只是国家与法的理论的

“改良版”，仍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和

法学工具主义的兴味。但在教材之外，中国学者们

的思想异常活跃、著述纷呈。研究主题被大大拓展

了，研究涉入了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法律关系的类

型、法律关系的体系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开始有

意识地对苏联学说进行反思和突破。（1）对既有研

究的深化或修正。学者们大体延续了前一阶段对

于法律关系的定义和特征，但对特征的具体含义进

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法律关系被认为是社会内容

和法律形式的统一。在“法律关系仅体现国家意志

还是同时体现参加者的个人意志”的问题上，观点纷

呈。（2）对苏联学说的超越和创新。有学者开始独创

性地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来把握法律关系。在法律

关系的内容方面，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对中国法

学界影响颇深的“权利本位论”与“义务本位论”之

争。法律关系客体的类型学说取得了重大进展，形

成了超越苏联法学的四分法，即“物”“人身”“精神产

品”和“行为结果”。（3）试图将相关学说扩展至民法

之外的其他领域，最典型的努力是将法律关系学说

应用于刑法和经济法领域，但也引发了不少质疑。

四、法的一般理论的开放与创新（90年代末至今）

从90年代后期开始，“法理学”取代“法学基础理

论”成为这一学科的正式称谓。《法理学》教材在内容

上远远超了传统“法的一般理论”的范围之外。法理

学者的个人研究也日趋多元，法哲学研究重新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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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研

究（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

学等）方兴未艾、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法的一般理

论研究成果从总量看呈下降趋势，学者们也不再对

某个或所有基本法律概念进行系统研究，而只关注

它（们）的某些方面。但中国学者们沿着上一时期的

讨论继续进行了重要创新。

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1）积极吸纳了更

多的域外法理论成果，并开始尝试在此基础上的创

新。这一时期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以开放的姿态吸

纳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其他学说，来自欧陆（主

要是德国）和英美的大量作品被翻译过来，所借鉴的

理论资源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更注意某种学说的

理论史铺垫，也更注重同一学术传统内部的传承与

发展，因而所做的创新自觉性更强、基础更为扎实。

在法律关系的基础理论方面，法律关系学说的奠基

人萨维尼的理论第一次以中文面世。在法律关系的

内容方面，权利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与对美国

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学说的引入是分不开的。（2）概

念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被初步运用。这主要得益

于英美分析法学作品的译介、传播及其示范作用，也

与分析哲学、逻辑学在哲学界的兴起及其对部分法

学者的影响有关。

五、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规律与特点

回顾70年来法的一般理论研究在中国继受和发

展的过程，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与特点：

其一，在发展阶段上，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

与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学进步的历史进程休戚相关。

70年来，中国法学进行了三次革命性探索、实现了三

次历史性发展。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

新法制建设拉开新纪元。第二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新时期恢复、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实施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践。第三次是在十八大以来，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

践，如何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法的一般理论的中国化、

当代化的又一次历史性创新，是摆在中国法理学者

面前的重要学术使命。

其二，在总体框架上，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

深受“苏联学说+民法原型”模式的影响。一方面，苏

联学说，尤其是维辛斯基法学曾长期支配中国法理

学界。如何在坚持苏联学说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抛

弃僵化教条，切除纯粹意识形态的附加物，返归真

正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恢复法的一般理论作为

狭义法律科学（法教义学）之总论的地位，构造更为

科学化/学术化的基本法律概念体系，是摆在新时代

法理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从发生

学角度看，民法学为包括法律关系在内的基本法律

概念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渊源。但这样一种境况

也使得学者的理论想象受制约于民法的特性。如

何逐步摆脱民法学的“前理解”，在顾及各个部门法

自身特征的基础上，提炼和抽象出更具普适性的一

般学说，是考较未来中国法理学者专业化能力的重

要判准。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

从一开始采取单一进路开始显现出多种方法合力的

端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基本科学方法，不仅不能被放弃，而且要被更娴熟和

准确地运用于对各个基本法律概念的宏观研究。但

是在研究基本法律概念的某些具体知识点时，还要

同时结合运用其他方法，尤其第分析方法。如果说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是法律及法律

实践的根本之“道”的话，那么分析方法就是一种有

助于展示法律和法学之在内复杂性的理论探究之

“器”。只有“道器并举”，融合社会法理论与分析法

理论，才能既把握住学科的根本，又不会丧失学科的

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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